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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4/2021_2022__E5_95_86_E5

_8A_A1_E9_83_A8_E5_c29_34804.htm 【发布单位】商务部 【

发布文号】公告2006年第49号 【发布日期】2006-06-22 为提高

依法行政水平，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，形成行为规范、运

转协调、公正透明、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，建设服务型

、法制型的政府机关，促进商务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，根据

《中共商务部党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》和《中

共商务部党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实施方案》以及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商务部决定设立

行政事务服务中心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一、商务部行

政事务服务中心作为我部统一面向社会办理行政事项的窗口

，受理有关行政事项的申请。自2006年6月21日起，商务部对

外贸易司、机电和科技产业司、市场运行调节司和外国投资

管理司部分对外行政事项（详见附件）将统一集中到行政事

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办理。其他业务司局受理的行政事项暂

按原办法办理。 二、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各类进出口许

可证件签发事务，自6月19日起在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办

理。 三、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受权承担行政事务服务中

心的日常管理和各项事务。 四、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地

址：北京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机关2号办公楼一层西侧。咨询

电话：010 - 65197856；010 - 84095353。 附件：商务部行政事

务服务中心受理的对外行政事项目录 商务部 二○○六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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